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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3 月 29 日，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组织有关单位及专家组成验收小组（验收组成

员名单附后），根据《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

验收组成员现场检查了项目实施情况和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

于该项目环保执行情况的介绍、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位于武汉市阳逻经济开发区平江西路

176 号，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污泥储仓、入窑系统等构筑物，利用企业原有的两条 2×4200

吨/天水泥熟料生产线（1、2号生产线），协同处置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通过污泥替代部分

原有原料，不新增熟料及水泥产能。实际处置城市污泥 240t/d，7.44 万 t/a，其中 1#线处置

城市污泥（含水率 60%）120t/d；2#线处置城市污泥（含水率 80%）120t/d。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按照国家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要求，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正

式委托武汉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8 年 1 月 23 日，武汉市环境保护局以武环管[2018]8 号文

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于 2018 年 7 月开工，于 2023 年 1 月建

设完成并投入调试及试运行。目前，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各类生

产设备和环保设施均运行正常，具备竣工验收监测条件。

（三）投资情况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实际总投资200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77

万元，占总投资的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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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范围

此次验收范围为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包括主体工程及配套

建设的其它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建设阶段根据实际的生产需求，对污泥处置规模及工艺进行了部分调整，具体变

动情况详见下表。

项目变动内容情况一览表

变动

内容
环评设计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原因及分析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处置

规模

依托原有 2 条 2×

4200t/d 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进行污泥处置，

处置城市污泥（含水率

50%）480t/d，14.88 万

t/a，其中 1#线和 2#线

各 240t/d。

实际处置城市污泥

240t/d，7.44 万 t/a，

其中 1#线处置城市污

泥（含水率 60%）

120t/d；2#线处置城市

污泥（含水率 80%）

120t/d。

因市场原因实际接收到的污泥量

较小，建设单位对本项目协同处

置规模进行了削减，该变动不会

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不属于

污泥

破碎

污泥接收仓由仓底的板

喂机均匀的将饼状污泥

输送至污泥破碎机，将

污泥破碎至粒度<50mm。

项目实际接收含水率

为 60%及 80%的污泥，

无需破碎，故未设置破

碎工序

因市场原因实际接收到的污泥含

水率与设计不同，实际接收的污

泥含水率较高，无需破碎，污泥

直接由密封式皮带秤计量及管状

胶带机输送至窑尾喂料管道，该

变动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不属于

污泥

入窑

系统

已破碎污泥通过管状皮

带输送机输送至热盘炉

预热焚烧，焚烧后的烟

气及灰渣进入原有分解

炉进一步高温处理，实

现污泥的无害化处置。

建设单位取消了热盘

炉建设，污泥通过管状

皮带输送机直接输送

至原有分解炉高温焚

烧

建设单位原设计热盘炉是为后期

开展多种不同固体废弃物的协同

处置，因市场原因建设单位对工

艺进行了调整，取消了热盘炉建

设，该变动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

不属于

污泥

存储

仓

设置两间储存量总存储

量为 1000t 的污泥存储

仓，可满足水泥窑检修

情况下，储存 2 天的污

泥量

实际建设一个 80m3污

泥储存仓（80%污泥），

两个 75m3污泥储存仓

（60%污泥）。

因市场原因实际接收到的污泥量

较小，建设单位对本项目协同处

置规模进行了削减，同步对污泥

储存仓进行了调整，该变动不会

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不属于

废气

处理

设施

水泥窑停运行时，经等

离子体除臭工艺处理

后，通过一根 25m 高排

气筒排放。

实际新建一套活性炭

处置装置，处理风量

10000m3/h，水泥窑停运

行时，经等活性炭除臭

工艺处理后，通过一根

25m 高排气筒排放。

因市场原因实际接收到的污泥量

较小，建设单位对协同处置规模

进行了削减，同步将储存仓容量

降低了约 80%，故而原设计除臭系

统不再适用，公司新建一套活性

炭处置装置，处理风量 10000m3/h，

可满足非正常情况下，当水泥窑

停窑时，污泥储存仓恶臭控制要

求，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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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以上

变动均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废水主要包括少量地面冲洗废水及生活

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悬浮物、氨氮等。

厂区原有项目设置有一座污水处理站，设计废水处理能力为 25m3/h，600m3/d。采用接触氧

化法处理工艺，该工艺出水水质稳定，运行管理方便，可靠性好。本项目废水依托厂区原有污

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进入阳逻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尾水排入长江（武汉段）。

（二）废气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的主要为窑尾废气及污泥储运恶臭：

（1）窑尾废气

本项目依托原有两条2×4200t/d 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用于处理城市污泥，污泥在焚烧过程

中会新增一定的烟气，其中的主要污染物为粉尘（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氢、

氯化氢、重金属（Hg、Pb、Cr 等）和二噁英等，依托窑尾原有的低氮燃烧+分级燃烧+脱硝

（SNCR+SCR）+脱硫（热生料脱硫、熟石灰脱硫）+布袋除尘设施处理，最终通过两根 80m窑尾

排气筒高空排放。

（2）污泥储运恶臭

污泥储运阶段会产生一定的恶臭气体，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等。

本项目污泥存储间采用负压操作，水泥窑正常运转时通过引风机将车间内气体引向水泥窑

篦冷机一室、二室风机，当冷却风使用该部分空气时，其内所含的挥发性有机物在与高温熟料

接触过程中会发生燃烧，燃烧后空气作为二次风经过回转窑内 1400℃以上高温处置可确保挥发

性有机物的彻底分解；项目还建有一套活性炭吸附处理装置，当窑尾出现非正常排放或水泥窑

停窑时，污泥储存运输系统产生的臭气经污泥处理车间引风机输送至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 25

米高的烟囱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主要噪声源为电动机、引风机、鼓风机、空压机、输送泵以及胶带输送机

等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建设单位采取的噪声控制措施包括；

（1）在满足工艺生产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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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固定高噪声设备置于隔声操作室内，并对设备基础进行减振、隔声处理；

（3）在风机和空压机进、出口加设消声器，在泵的出口安装柔性接头，以降低这些设备

的噪声；

（4）在平面布置上尽量将强噪声源布置在远离厂界处，并尽可能利用建筑物、构筑物来

阻隔噪声的传播；

（5）对有强噪声源的车间采用封闭或半封闭式厂房；

（6）设备安装定位时主要减振设计，在定位装置设备与楼面之间垫减振材料，设备基础

与墙体、地坪之间适当设置减振沟，减少振动噪声的传播；

（7）厂区道路两侧及沿厂界范围种植高大阔叶乔木，构成绿化隔离带，利用绿化带对噪

声进行吸收阻隔，从而减轻对厂界声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主要的固体废物为回转窑收尘器收集的窑灰及生活垃圾等。

（1）回转窑收尘器粉尘及窑灰

本项目建成后，回转窑新增收尘器窑灰。窑灰和收集的粉尘采用直接加入水泥熟料的处

置方式，通过严格控制掺加比例，确保水泥产品中的氯、碱、硫含量满足要求，水泥产品环

境安全性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根据水泥厂运行经验，回转窑收集的粉尘量较小，不会对水

泥产品造成明显影响。

（2）生活垃圾

本项目新增工作人员 15 人，营运期会新增一定的生活垃圾，项目厂区内设有多个生活垃

圾收集桶，生活垃圾经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采取上述治理措施后，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安全处置率可达 100%，不会对环境构成

污染影响。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地下水分区防渗措施

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场地天然包气带防污性能、污染物控制难易程度和污染物特性，对厂

区采取整体分区防渗。将污泥卸料大厅储仓等作为重点防渗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卸料坑、

污泥存储库等均采取防渗处理措施，主要如下：

①在污泥暂存场地内设有防渗设施、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及气体导出口、隔离设施、安全

照明和观察窗口、报警装置和防风、防晒、防雨设施、应急防护设施、消防设施和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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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钢结构屋顶，用于防雨防水，有效防止降雨进入进而渗透危险废物产生渗滤液，修建

带宽檐、全遮盖的屋顶有助于防范降雨带来的风险。

③屋顶设置专门的雨水收集系统，屋顶收集的雨水将被直接排出贮存区外以防止如春秋

雨季常有的强降雨进入预处理中心。

④为确保污泥不造成二次污染，污泥储库钢筋混凝土地坑均采用 C35 抗渗混凝土，抗渗

等级为 P8，地坑内外壁涂刷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 XYPEX(赛柏斯)，同时污泥坑内壁采

用（玻璃钢布+玻璃鳞片）涂料防腐措施。

⑤贮存设施釆用密闭结构，包括预处理的面墙、屋顶及地面。地面、墙面、屋顶所使用

的材料、设计必须有足够的强度，保障在区域内的物料、人员和重型机械的相关作业。

⑥严格按照地下水防渗要求进行防渗，设置不低于 6m 厚渗透系数为 1×10-7cm/s 的黏土

层。

此外，建设单位还在厂址及周边布设了 3个地下水跟踪监测点，用于运行期监控厂区的

地下水环境变化情况，一个位于上游背景值监测井，一个位于厂区内部，一个位于下游监测

井。具体监测频次按照环境监测计划进行。

（2）规范化排污口及在线监测装置

企业按照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及《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设置了规范化的排污口及相应

的环境图形标志。

项目废气排放口按《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T75-2017）中的相关要

求安装了烟气连续监测系统（CEMS），废气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由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装，CEMS 系统型号为 SCS-900C 型，该系统由气态污染物 CEMS、烟气参数测量子系统、数据

采集与处理系统三部分组成。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 1#生料磨主收尘（窑尾）、2#生料磨主收

尘（窑尾）的 SCS-900C 型 CEMS 系统安装于烟道上；在烟道上设置了较为规范的监测孔和采样

平台，监测内容包括：SO2、NOx、O2、颗粒物、温度、流速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废水监测结果表明：2023 年 2 月 27 日～2月 28 日验收监测期间，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

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生活污水处理站出口（★2）、初期雨水处理站出口（★4）中 pH、

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石油类、氟化物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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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表 4三级标准限值要求；氨氮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排入城镇地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B 等级限值要求。

（二）废气

有组织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

1#生产线窑尾废气处理设施出口(◎2)、2#生产线窑尾废气处理设施出口(◎4)中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排放浓度均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2限值要求；氯化氢、氟化氢、汞及其化合物、铊、镉、铅、砷及其化合物（以 TI+Cd+Pb+As

计）、铍、铬、锡、锑、铜、钴、锰、镍、钒及其化合物（以 Be+Cr+Sn+Sb+Cu+Co+Mn+Ni+V

计）、二噁英排放浓度均符合《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2013）

表 1限值要求；污泥臭气排气筒(◎5)中氨、硫化氢排放速率及臭气浓度均符合《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限值要求。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明：2023 年 2 月 27 日～2月 28 日验收监测期间天气状况晴好，

符合验收监测对天气条件的要求；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上下风向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1～○4）中氨浓度最大值为 0.16 mg/m3，硫化氢浓度最大值为 0.005

mg/m3，臭气浓度均小于 10，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新扩改建二级标

准限值要求（氨：1.5mg/m3；硫化氢：0.06mg/m3；臭气浓度：20）；颗粒物最大值为 0.417 mg/m3，

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三）噪声

噪声监测结果表明：2023 年 2 月 27 日～2月 28 日验收监测期间，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

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点（▲1～▲8）昼间噪声监测值范围为 46.8～

561.2dB(A)，夜间噪声监测值范围为 44.0～53.8dB(A)，2 天监测结果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要求（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四）总量核算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核算，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化学需氧

量排放量为 3.10 吨/年；氨氮排放量为 0.31 吨/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31.32 吨/年；氮氧化

物排放量为 70.83 吨/年；颗粒物排放量为 6.21 吨/年，符合武汉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湖

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总量控制建议（COD：

6.5t/a、氨氮 0.317t/a、SO2：443.52t/a、NOX：1848t/a、烟粉尘：305.618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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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2023 年 2 月 27 日～2月 28 日验收监测期间，湖北亚东水泥

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厂区地下水井（☆1）厂区下游地下水井（☆2）中 pH、氨

氮、硝酸盐、亚硝酸盐、高锰酸盐指数、总硬度、氟化物、氯化物、硫酸盐、六价铬、铜、

镍、锌、砷、汞、铅、镉浓度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Ⅳ类标准限值

要求。

（2）环境空气监测结果表明：2023 年 2 月 27 日～2月 28 日验收监测期间，湖北亚东水

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环境空气监测点（1#～4#）中 TSP、氟化物、镉监测结果

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氯化氢、硫化氢、氨、铅

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表 1“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

容许浓度”要求；二噁英监测结果均符合日本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3）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表明：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点位（□1）中铅、镉、砷、汞、镍、铜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六、验收结论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

批复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环境保护措施总体满足环境保护要求，

主要污染物实现了达标排放，验收组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认为，本项目在充实变动环境影响分

析论证、完善后续要求的前提下，总体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七、后续要求

1、对照环评报告及其审批文件确定的内容，核实项目建设内容和验收范围，说明不在本

次验收范围内的建设内容是否继续建设以及是否另行履行环保手续的相关要求，补充项目变

动内容（规模、原料、工艺、环保设施等）和原因说明（作为报告附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变动内容环境合理性分析，明确变动属性，必要时提出改进要求。

2、细化污泥储仓臭气收集处理措施落实情况，补充臭气收集管网、处理（利用）设施的

运行参数，废气处理设施工艺流程图和操作、管理制度均应公示（上墙），完善废气处理设

施（包括过滤材料、填充材料等）的维护管理要求，确保稳定达标排放，相关记录、图件等

应作为报告附件。

3、进一步核实项目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完善相关支撑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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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排污许可管理要求，充实环境管理检查内容，包括排污许可、自行监测、风险管

控（预案修订）等，完善环保设施标牌标识设置。

5、完善附图附件。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

2023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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